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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三 百 十 二 次 會 議 

一九四八年六;^三日（阜^«四）1^前卜時三卜分仵紐約成功湖舉行 

主席 Mr EL-KHOURI (敍利亞） 

出 席 者 下 列 & 國 代 表 阿 根 廷 I 比 利 

時 加 聿 大 中 國 哥 俞 比 亞 法 蘭 西 t ! j 利 亞 ， 

^ ^ 蘭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蘇 維 埃 f f ± 會 

1"義共>?11國聯邦英聯王國，关利堅合衆國。 

一 0 四 臨 時 議 事 日 程 

(文件S/Agenda312) 

― 通 A 議 睾 日 程 。 

二 印 度 - 巴 某 斯 i f l 問 題 。 

— 0 五 通 過 議 事 日 程 

曰 稃 通 ^ ) 。 

— 0 六 繼 櫝 討 論 印 度 一 巴 基 斯 坦 

間 題 

(甲） — 九 四 八 年 一 月 一 日 印 度 代 表 爲 

Jammu-Kashmir淸Ji事致安全理事會 

主席函(文件S/628)o 

—九四八年一月十五日巴某斯W外交 

部長爲Jammu-Kashmir f t《事致铋 

書 長 函 ( 文 件 S / 6 4 6 ) 。 

—九四八年一月二十B巴某斯 I f l政府 

外交部長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（文件 

S/655)o 

(經J"席之邀婧，印;？代表Mr Pil lai巴 

某 斯 坊 代 表 M r Ispahani就安全理事會遘 

席)。 

— 席 本 席 昨 已 宣 佈 [ 第 三 一 一 次 會 

(乙） 

(內） 

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安全理事會決蘧設 

立之調解委崎會，經指定參加‧ ̂ 委 i 會 之 & 

會 , 國 之 代 表 ， 在 紐 約 舉 行 诈 正 式 會 後 報 

稱 擬 於 六 月 四 日 屋 期 五 S u 往 日 內 ; C , 轉 赴 

安全理事會對於此項决定應7通 

A 備 案 ， 應 訓 分 委 , 會 ， 儘 速 到 達 目 的 

地，開始工作。 

於因LL某斯坦外交部長一九四八年一 

月十五日函所引起之其他事項之處置，卽關 

*^與那蓋（Junagadh)問題，危害種族罪問題， 

W及某某數協定之未履行問題，已由安全理 

事會於一九四八年五月二 |"六13 [第SO四次 

會時作一般拴之》rt論。當時主席Mr Parodi 

首建^將調解委員會之任務規定，加 jy擴允， 

俾能將巴基斯坦控訴書屮所提其他事項之審 

奄，包括^"1:職權之內，^後向安全理4*會提 

出 報 吿 ， 安 全 理 事 會 可 授 椿 委 i 會 W 充 

1^事項，或自行加AsUt論。此項&議，巳得安 

全理事會理睾國大體加 W 贊同， S " 理事國 

多已在當時發表啻見。各理拳國所/4重一一 

英聯王國及^國之代表，尤爲沖重一一者， 

卽 瞜 什 米 爾 問 題 應 於 進 行 讧 何 其 他 J 作 之 

m,儘先？t論。此乃安全理事會决,g*賦rf 

該委顆會之第一任務。理卑會現所據有之LL 

某 斯 坦 外 交 部 長 之 其 他 事 項 ， 决 n i * 

屮，Jfe未提及。 ' 

比 利 時 代 表 曾 力 稱 该 娄 員 會 旣 係 從 事 

斡旋及調解之委,會，其他任何鹰加考廬之 



事 項 ， 自 方 可 處 现 。 關 於 此 S A , 請 注 , 比 利 

ff>代表所提並錚安全理事會一九四八年一月 

二 十 日 [ 第 二 三 〇 次 會 ^ ] 之 决 蒹 桊 內 

節及丁節[文件S/654]o 

該委鬵會現正单 i i前往 J t工作地SJ f ,執 

行任務。巴某斯W代表對於該國代表團一九 

四 八 年 一 月 十 五 日 來 面 [ 文 件 S / 6 4 6 ] 所 提 

其 他 指 控 點 ， 時 來 詢 間 。 此 事 安 全 理 事 會 

未有所决定。按安全理事會每據有任一控 

•^fty, 應有所 t / tÇc如安全理事會,,g爲控 

^者所指稱之ft勢，，致危及國際和、1及安 

全，則鹰4予5理。但如安全理4*會,,Î!爲有 

危 及 國 際 和 + 及 安 全 之 可 能 時 ， 則 榧 受 理 , 

按謇,有闢條钦，，J4處《。如遇對该項 

It勢究;^有無危及國際和牛及安全之可能發 

生疑問《S根據本席對憲章之瞭解，安全理 

睾會fU鹰rt^憲章第三十四條，進行Si查。如 

經 f i如此調査後，該項If勢似無擾亂國際和 

平 及 安 全 之 可 能 ， 則 可 超 出 安 全 理 睾 會 

喊裉範圍，不予受理。反之如硏究結果石2 

爲該項情勢確屬危及國際和平及安全，則自 

應 處 理 ^ * 。 

安全哩事會爲此問題召開上次會>â [第 

S O 五 次 會 ^ ] 時 ， 巳 一 致 同 盲 該 委 員 會 

鹰W往糾扮地區，！調査指控之各項事實，向 

安全埋4v會投出報吿。調查及報吿時，對: 

瞜ff"米爾問題，鹰予優先顧及。 

本日會ni之目的，^4"確定各理事國對於 

" 下 8 " 點 之 f 見 ， 卽 安 全 理 事 會 臧 " 一 决 

,沒*之形式311仵^委1會乎？仰應經由祕書 

處311分該委1會於適當時機進行調査巴某斯 

j n 代 * 團 指 控 之 而 對 喀 什 米 爾 間 题 作 

優先考慮乎？ 

本席願聞安全理事會各理事國對;ifM:述 

問題之意見。 

蔣廷黻先^(中國）巴某斯坦外交?15長 

向安全理事會 fë出之S項問題，雖巳錚印度 

及 巴 某 斯 坊 之 代 表 團 詳 加 * 明 ， 但 本 人 爲 

安 全 理 事 會 對 各 問 題 尙 未 從 事 審 > « 。 

本人,g爲， i^s問題之性質，&4相同， 

雖眞邪蓋問題铖，可與瞎什米爾間題相擬之 

處。本席雖相信 i 全理事會將同盲，瞎什米 

爾 問 題 優 先 枯 ， 但 如 理 事 會 願 將 眞 那 蓋 問 

題 提 交 理 事 會 之 P 卩 度 - 巴 墓 斯 i f l 問 題 委 i 

會 ， 則 J T 未 嘗 非 一 智 舉 。 本 人 爲 ， 將 此 問 

題提交;^委員會一事，雖終有可行之一日， 

但目新；似"暫緩捉交爲宜。人人均知，欲循 

安全理事會所建議Z途徑，解决瞜什米爾間 

題 , 感 極 勉 強 。 吾 人 苟 A 度 加 重 ^ 委 員 會 Z 工 

作，則K效能锥免因而滅低，尤W在初期丁作 

中，fj:(fNiî雷耍之瞜什米爾間題，4免發生 

^ 。 根 據 上 述 ， 本 人 在 原 則 上 雖 4 反 對 將 眞 

邪蓋問題提交該委員會，但擬建讒安全瑰事 

會口 1 Î I膂勿作確切Z决定，俾^委員會對有 

關瞜什米爾問題 Z 丁作f—J^i,利進行。 

Li某斯 in外交部長向安全理事會提出之 

其他兩:ifl問題，性質:JU^ï相同。第一爲危害 

種族A之問題。5€數〗1來印度亞大陸屮傷亡 

人 數 如 此 之 多 ， 理 牵 會 同 人 ， 均 至 戚 惋 悼 。 

， 兩 自 冶 頒 Z 你 釉 ， 對 此 種 : Ï 幸 亊 件 ， 惋 悼 

之醣铰吾人當有過Z而無4及也。據余所知， 

兩 國 當 巧 ， 對 激 份 子 ， 均 曾 力 加 控 制 。 

印度及巴某斯 in雙方之負責領袖，自均; î f致 

縱容此種聚鬼屠殺 Z I t形，更不致支持保護 

或鼓勵此種違反人道Z行爲也。此問題無關 

i^M,僅係兩社區閱因淸咸銜動及宇教狂 

熱所引起Z問題。因此本人，忍爲最好由巴某 

斯 t f z 代 表 將 危 害 種 族 罪 一 棻 撒 囘 。 擬 正 

式5 #其採衲。蓋將此問題此地提出，實有 

玷印度政； f f ,而非其所鹰承受者。本人H爲 

如 安 全 埋 事 會 處 置 此 一 問 題 ， 育 未 能 恢 復 

兩政府閱之較佳關係。據此珲由，本人建^ 

巴某斯坦政府將危害種族罪之^撒銪。 

第S問題，爲兩政府間某某數協定之履 

行 問 題 。 據 本 人 所 知 ， 所 有 定 ， 雖 非 均 巳 

竹諸宵施，但 it屮JT有耧履行相當圓滿者， 

此 事 方 非 政 ^ 問 題 而 係 行 政 措 施 之 細 節 問 

題。本人相 fg，如將此案撤銪，對於雙方， 

均 4 致有害，且兩自冶領M 之友好關係尙可 

增進。 

將本人對委員會丄作之意見，撮:&陳 

述如下 

第一，敝國代 ï 5c圑對於派遣*越代我協 

助 吾 人 : r 作 之 政 府 ， * 示 烕 謝 。 

第二，敝代表M願ÏF瞜什米爾門題W最 

高優先權。本人極力張安全理事會； f i可能 

^r. r,對眞邪蓋問題，暫緩枕取任何行動， 

將來如^將;^間題提交委員會，自無4可。 



第三，本人w爲其他二項問题，均W撤 

銪爲宜。 

主 席 據 本 席 之 瞭 解 ， 中 國 代 表 之 建 桌 

爲 巴 某 斯 坦 所 歷 s 項 控 訴 之 一 ， 卽 眞 邪 蓋 

問題，雖應由;^委員會加WW究，但不鹰在 

此時着手。渠王張予瞎H"米爾問題>丄最髙優 

先權，此SA吾人在上次會讒中，大體已經同 

奮。此外，闞其他二項問題，卽危害種族 

罪及某數軍*協定之履行間題，梁主張准蕖 

所述理由鹰予撤銪，並請巴基斯 in之代表採 

納 。 

如無人擬就此SA發言，本席主張將中國 

代表建>^，遂提出5 1 "論。：ÎÊ首先3論應否 

於目前將眞那蓋事件提交委員會。待此間題 

决定後，吾人可再分別計論其他兩點。 

Mr L6PEZ ( 哥 比 亞 ） 調 解 委 員 會 之 工 

作，在已通過之决>«案中巳事先予規定，安 

全理事會似宜循此進行，否則鉞^吾人或將 

陷入混亂局面a 

闢；^此事，安奋理事會已通過决議案三 

件。IT̶决?»案係於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七曰 

絲〖文件S/
65

l]。^决《»i案請印度及巴某 

斯坦政府立卽採取一切步驟，儘力改善兩政 

府閱之閫係，並請兩國政府將任何變化，隨 

時報吿安垒理事會。 

S 日後，卽一九四 A 年一月二十日，安 

全理事會通^—决肩案[文件 S / 6 5
4

] ，設立 

調解委員會，3Ë<S^其前往印度及巴某斯坦。 

委員會之職責，會經詳钿及長時間之5t論，最 

後之决定爲 ^委員會鹰首先處理Jammu-

Kashmir阀題，而後苒及其他。 

安垒理事會爲補充上述决pi案，又於一 

九 四 八 年 四 月 二 十 一 日 通 & 關 : 此 事 之 最 後 

决議案[文件S/7
2

6]。此决饑案係專爲處理 

Jammu-Kashmir之|f勢者，但並未表矛其他 

問題卽應不予谖譏，或作無期之延擱也。 

自 通 過 上 述 决 議 案 後 ， 安 全 理 事 會 藤 

屆主席，均曾有與兩國政府代表W論其他 

m之機會,卽關於眞那蓋之情勢，危害種族 

罪問題> 及 印 度 與 巴 基 斯 坦 原 有 定 之 問 

題 。 關 , 雙 方 是 否 曾 圓 满 履 行 協 定 ， 已 引 

起若干511 &。在上述s"次會談中，巳公Hgi^ 

计米爾間題，鹰予首先處理。又關於危害種 

族罪，雙方似已>^成相當之協譏。關*^^^定 

之問題，當時且有謂已經履行，似不致有厳 

重乎4扮之ift。因是，屨而未决者，僅爲異那蓋 

間題。此一問題，旣一向被視爲與喀什米爾問 

題極相:£似，自鹰根據同一辦法，予處理。 

就目f5îi lè形論，哥侖比亞代表iliii爲，調 

解委員會應根據四月二十一日之决譏案，首 

先處理Jaramu-Kashmir問題。^委員會到 

糾紛地區後，如欲與兩國政府交換奮見，W 

察究S"項事實，然後遵照决議案，向安全理 

事會提出報吿，自無不可。但該委員會進行 

工 作 時 ， 鹰 毋 依 押 吾 人 之 籌 計 ， 發 揮 調 解 

之力量，執行安垒理事會或將頒發之訓矛，如 

遇安垒理事會舱予忠吿或頒發訓矛時，並應 

將其遵照實施It形具報。 

本 人 不 認 爲 吾 人 目 前 琪 將 任 何 糾 紛 事 

項，擱慟不饑。吾人應按决饞案所規定之次 

序 ， 將 項 提 出 。 中 國 代 表 所 言 ， 辛 爲 中 

肯 倘 吾 人 委 員 會 工 作 發 靱 時 ， 郎 耍 求 

其處理8"項不同之間題，而不僅限於收集It 

報 及 典 雙 方 犮 好 而 懇 切 之 討 論 ， 報 吿 安 全 

理事會使其能明瞭淸 5 1 有所卓繩，準備嗣 

後應採之步驟，則吾人將過度加重^委員會 

之初期丁作 <>如此頒發^委員會之311矛,則將 

無法根<^决讓案限制委員會之:r作範圍矣。 

上述奮見，容有尙欠淸晰之處，伹本人 

相信所提之建桌，對於^委員會工作之目標， 

已有確切之sa明。 

如實際情勢與本人所瞭解者相差不遠， 

而 又 無 若 何 正 當 理 由 使 菩 人 須 特 別 予 該 委 

員會 W 指矛，則不妨將初期之: r 作，由^委 

員會自行抉擇進行。所謂初期工作，卽前往 

糾汾地區，調査異象，然後向安全理事會提 

出報吿是也。此類事件，按慣例均係如此處 

澴。 

該委員會之人選，業經«重選定，由五 

會員國組成，其中响二國係由爭執之雙方指 

定。又腠次决《a案中之指示，均甚明確。因 

此，將初期丁作交由^委員會自行抉擇進行， 

當無不妥。 

主 席 本 席 召 開 此 次 安 全 理 事 會 會 議 ， 

係欲卩t論如何實施安全理事會之决孅案，並 

特別注重一月二十日之决孅案[文件S/654]。 

該決議案丁段稱 



" ^ 委 員 會 應 執 行 丙 段 所 规 定 之 各 項 任 

務 （ 一 ) 關 九 四 八 年 一 月 一 日 印 度 代 表 

致 安 全 理 事 會 主 席 函 及 一 九 四 八 年 一 月 十 

3£日巴某斯坦外交部長致) I*書長函内所稱 

Jammu-Kashmir之 ¦f勢。, 

此 爲 該 委 員 會 奉 命 進 行 之 第 一 事 ， 卽 

Jammu-Kashimr間題。丁段繼卽提及第二點 

如下 

" (二)如經安全理事會指示畤，注會 

,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五日巴某斯ifl外交部 

長致祕書長面中所述之其他淸勢。" 

此》^卽本席希望安垒理事會予W决定 

者 。 事 實 上 安 全 理 事 會 已 經 决 定 其 他 事 項 

方應由• ̂ 委員會加W W究。本席所願知悉者， 

爲 該 委 員 會 應 時 進 行 共 他 事 。 

安 全 理 事 會 或 有 目 前 ^ 委 員 會 尙 未 

出發時卽頒發此種指示，俾;^委員會冉將其 

他事項視爲次耍之任務。換言之，Jammu-

K a s h m i r 之 淸 勢 應 先 加 論 而 後 再 及 其 他 問 

題。因其他間題，非巴基斯±0政府將如屮國 

代 表 所 建 袭 者 卽 行 撒 銪 ， 則 終 須 加 究 也 。 

因 是 ， 安 全 理 事 會 究 願 在 目 ^ ^ 委 員 會 

尙未出發時予W指矛乎P抑願如中國代表所 

建4è者，俟>il若干時間後，苒行瓶發指矛乎7 

關 於 此 S J i ， 余 ^ 願 知 悉 安 全 理 事 會 之 態 度 。 

指矛終有須頒發之一日，伹安垒理事會是否 

願 目 f 〗 U 卽 行 頒 發 9 硏 究 係 屬 耍 ， 但 究 應 

於何時進行？問題之要點厥在畤間，本席願 

聞安全理事會g "理事對於此SJf之盲見。 

Mr AUSTIN (美利堅合衆國）簡單言之， 

美 國 代 表 團 贊 同 安 全 理 事 會 上 屆 主 席 M r 

Parodi及本屆主席之建義，卽調解委員會應 

先計諭有關Jammu-Kashmir邦之問題而後 

苒審査上述其他間題。Mr Parodi曾曰 

'諸君均知Pf^l^ff米爾問題外，印度及巴 

某 斯 圮 尙 有 其 他 3 項 ， 端 提 出 ] 安 全 理 事 

會。有鑒於此諸間題，本人以爲最好將卽將 

前往印度之委員會之職權範圍加 jy擴充，使 

^ 委 員 會 能 進 行 審 査 8 " 項 1 ? 端 ， 向 吾 人 提 

出報吿。然後吾人可再 i i t â ê r i f s訓分^委員 

會對&|该問題作更詳盡之W究，或再由安全 

理 事 會 予 " 處 理 。 [ 第 s o 四 次 會 

余 知 安 垂 理 事 會 現 任 席 育 採 同 一 態 

度 。 美 國 代 表 團 Ë 单 ! i 於 表 决 時 予 j y 贊 成 。 

本 人 爲 爲 决 定 時 間 計 ， 有 付 諸 表 決 之 耍 ， 

因 一 月 二 十 日 之 决 案 ， 對 畤 間 問 題 ， 聯 而 

未决。一月二十日之决镞案稱，"如經安全理 

事會（作如此之）指示時"。因此，就其有關 

眞那蓋問題之方面旨，本代表團願贊同屮國 

代 表 之 建 ^ 。 

關於其他兩點，n方略表曹見。本人希 

望巴基斯m代表對中國代表之建義，作一答 

覆。目前安全理事會所計論者爲眞耶蓋問題， 

本代表W贊成現卽將規定時間一點，付諸表 

决，但仍鹰保留Jammu-Kashmir邦問題之 

優先權。 

主席本席現P唷問巴基斯 t f代表是"S同 

實中國代表之建義。 

Mr IsPAHANi ( 巴 某 斯 t a ) 五月二十六 

日[第3〇四次會n i ]，本人已將我國政府對 

指 控 印 度 & 節 之 實 見 ， 卽 闢 於 蓐 那 蓋 危 害 

種族罪某某數溢定未經履行等問題之意見， 

陳述在案。安垒理事會 t f於任何問題之處理 

方式，自有其自行决定之全權，本人所籲請 

諸君者，爲請准余祓述並重申我國政府之盲 

見。我圃政府認爲，今日所W造成國際和平 

之威脅項由安垒理事會加W處理者，乃兩自 

治倾間 i t個邦交之間題。竊W理事會#1：有 

關眞那蓋間題之事實，旣巳全部知悉，自應 

*^其 i£爲適當之時，宣布其實旨或甚至提出 

建遘。 

中國代表建接我政府應撒鉗危害種族罪 

及 ; T 履 行 定 兩 訴 ， 本 人 礙 锥 接 受 ， 甲 深 抱 

歉。我圃政府1?爲此兩事在增進印度巴基斯 

坊兩自冶颌之友好關係上，均屬流切而重要。 

本 人 願 向 中 國 代 表 保 證 我 國 政 府 W — 九 四 

八年一月十:£日外交部長致祕書長面提出 

項控3 f時，並非有會"玷汚̶̶此引屮國代 

表 所 用 原 文 一 印 度 ， 而 I t 在 木 制 止 此 種 威 

脅國際和牛之事態艦績發生而已。 

Mr ARCE (阿根廷）本人 f j哥侖比亞代 

表之盲見，完全贊同。本人爲目 fw :m無若 

何事項須待理事會予W决定。鑒於】II此通& 

之項决pfe案，（Jt中有一部分已經人宣讀） 

似更W不作任何决定爲é：。吾人#」*^$：理事 

會 所 設 立 之 委 員 會 乂 須 具 有 信 匕 。 ^ 委 員 會 

已定本月十五日&日内瓦召開第一次會pfe , 

卽行轉赴印度矣。 



；&此種It形下，此一確負調解任務之委 

員 會 當 能 爲 適 當 之 時 機 ， 向 安 全 理 事 

會提出報î^， Jt報吿[n<僅限於其直接任務 

範圍，且可兼5 j t他有閗調解之事項也。安 

全 理 事 會 須 根 據 此 五 理 事 國 代 表 組 成 之 委 

員會提ijtf^報，始可作任何之決定。 

錚調解之後，有若干次耍問題或將不復 

存在。若在此,先加决定，有是理乎？因此， 

吾 人 I t 有 遵 循 已 通 ^ 之 决 案 ， 敦 嘱 委 員 

會在日內瓦部暑停當後，迅卽W往印度，然 

後 靜 候 涫 & 耳 。 

關;!^能？‧撒銪當某數問題一點，本人 

爲如&吾人1^末由;;^委員會镀得腈報藉" 

^ 作 决 定 之 " " 〗 1 1 , 卽 將 某 某 問 題 拼 稃 之 

外，殊有欠赏。 

某； f eM:述由，本人對目前再作任何 

决案一事，當加反對，因本人相信前此通>5 

之 决 > ^ 案 ， Û 足 使 ^ 人 審 行 而 無 ！ ^ 。 非 

待印度巴基斯W兩政府間之關係確巳靈歸友 

好時，本人，*^^圖將各；^問題排159^*\«程 

之外之任何决>a案，均將加"反對。 

蔣 廷 鉞 先 生 ( 屮 國 ） 關 於 此 事 之 實 體 方 

面，F見巳確見協調，本人辛欣慰。關於程 

序方面，本人"爲並無苒作表决或探取决31 

荬 之 要 。 一 九 四 八 年 一 月 二 十 日 安 全 理 事 

會 之 决 案 對 於 稃 序 已 有 明 白 之 规 定 。 根 據 

^决義案， ,3委,會鹰着孚:!Jammu-Kash -

mir 問 題 ， f S ^ l t 他 門 題 ， 則 ^ 委 1 會 應 於 

奉到安全理事會指矛iri=苒有皋動，但:T冉& 

安全理事會頒發正式3il,î】"有所舉措。 

因此，本代Se圑經夠廬深®#所提出之 

盲 見 ， 卽 ？ 爲 瞜 f t " 米 爾 問 题 麼 " ; 優 先 權 一 

節，適與規定此項優先權之一月二十日决桌 

荬相》«3合。，决義案現尙在有效期屮，#"*^^ 

委氧會之行励，巳有充分之指亍。若^人又 

苒 # 行 一 事 實 上 ^ 無 需 s 之 表 决 或 新 决 4 案 

之 計 論 ， 桔 果 1 ? 將 一 無 所 得 。 

此 外 尙 有 一 點 ， 本 人 擬 略 一 及 。 關 於 

本人建S p f將某二項控^撒 î f i一節，巴某斯 

W 代 # 巳 有 所 陳 述 ， 備 脍 之 下 ， 深 a 失 望 。 

巳 某 斯 代 表 參 稱 ， 吾 ; ; 之 g 標 ， 應 爲 改 善 

ft吡郯自冶頒問之举個邦交，此â鉞極允當1î 

但 夙 信 ̶ ̶ 今 猶 深 信 一 一 若 巴 某 斯 i f l 能 

撤囘此二項控^，則此一舉對於增進兩自治 

颌之舉個邦交，已爲莫大之貢歉。 

然余之言此，：R僅一建而已。本人龙 

無在此際提出决義案要; l e撤銪^兩案之賁。 

倘 巴 某 斯 W 代 表 堅 請 行 5 1 "論，安全理事會 

自不得不加"審,II。但本人H秉?《I鉞希望巴 

某斯坦代表能對此事重加考盧也。 

若單就程序問题而論，則余之建|«並無 

多大,係。如余之瞭解無誤，則祇，吾人對 

Jammu-Kashmir問題能有所進展，其他開題 

將^刃而解，反之，若安全理事會或其委員 

會對Jammu-Kashimr間題不能有所成就， 

則 菩 人 對 其 他 問 題 之 努 力 ， 固 亦 無 補 於 事 

也。 

因此，本人Hg:^安全理事會此際並無表 

决或5t論新决pi荬之乂要，荅人應W最高之 

希望寄託=^委,會，願aOfNi到目的地後，對 

Jammu二Kashmir問題，成效圓滿。 

Mr LOPEZ ( 哥 侖 比 亞 ） 目 前 I t 形 ， 顯 

有 略 加 廓 淸 之 要 。 關 於 當 前 齐 事 項 之 緩 ^ 

次 第 ， 應 番 ! 安 全 理 事 會 已 之 决 議 案 ， 

似a成爲定論。如余之瞭解無誤，則現有之 

唯 一 點 爲 ^ 人 應 否 根 據 一 九 四 八 年 一 月 二 

十 曰 决 議 衆 丁 段 [ 文 件 S / 6 5
4

] 通 知 ^ 委 員 

會，不SI'處理Jammu-Kashmir問題爲其 

唯一之任務。此*之所W成爲問題者，蓋闪 

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一日之决議案[文件S / 

726]，可能論爲僅淮委員會處理Jammu-

Kashmir問题，而一月二十日之决議案則明 

白 規 定 ; S 委 員 會 可 奉 到 安 全 理 事 會 指 亍 

m,處理其他事項也。 

本 人 頃 巳 陳 明 依 哥 侖 比 亞 代 表 團 之 會 

見，如7委員會能就其他^點蘧得淸報，：m 

與有關政府交換官見，苒向安全理*會報吿， 

而又能隨 i f > / ± , a "事 T 之優先次序，則方未 

嘗 , 益 也 。 

總之，本人相信關於此一問题，吾人可 

W表决方式决定，方可根本不付表决，此全 

荅人是？《同盲：&^下列一"％爲定。卽吾人是 

?»確,？委員會Pf̂ ，：《f̂  Jfmmu-Kashmir問 

題應予優先椹外，並可因向安全理事會提供 

報吿起見，由;^委員會自行抉擇，就其他顷 

题之審査，舉行5t論，W上所述，非卽目前 

癥結所在乎？ 



Mr lONATlEFF (加拿大）本人兹僅擬指 

陳 一 點 哥 侖 比 亞 代 表 今 晨 所 發 表 兩 三 次 之 

言 論 ， 似 與 上 次 會 [ 第 三 0 五 次 會 蟲 ] K t 

論 此 事 時 美 圃 英 聯 王 國 法 蘭 西 加 拿 大 S 

比利時代表所言相同。安全理事會多數理事 

旣巳如此表明其立場，余不識目前繼續^論 

有何盆處？ 一月二十日及四月二十一日之兩 

决《«i案文義旣甚爲確切明晰，睢一須加决定 

之附帶問題，厥爲^委員會應？I自行抉擇與 

兩政；ff^t論其'也1?端一點。而關*Nlfc點，已 

有 人 表 亍 由 > ^ 委 員 會 自 行 抉 擇 ， 最 " 適 。 

據 此 ， 則 安 全 理 事 會 屮 關 y 此 串 之 , 見 ， 似 

已充分發揮矣。 

Mr LAWFORD ( 英 聯 王 國 ） 本 人 尙 未 發 

言 ， 因 本 代 表 圑 之 立 場 ， 已 次 專 爲 此 事 

所 舉 行 之 會 明 白 陳 ^ ， 我 國 立 場 至 今 未 

變。本代表圑"？爲，由安全理事會命,;^委 

員會力;^到^糾汾地區後，從事審査Jt他問题， 

實屬甚爲允當。 

, 關於加拿大代《適纔所a，本人擬向主 

席提出一問題。根據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日 

决 案 之 規 定 ， ^ 委 員 會 可 審 査 J a m m u -

Kashmir問題W外之眞邪蓋及其他問題乎？ 

抑必竭安全理事會此際卽明白予"指矛始可 

着手乎7 

主 席 茲 願 聲 明 本 席 對 於 此 點 之 F 見 ， 

前已明述，此方郎本日所W召集會潘之!R因。 

本 席 深 知 ^ 委 員 會 負 有 研 究 其 他 問 題 之 責 ， 

因 一 月 二 十 日 决 案 分 段 丁 （二）規定，所 

有各該問題，均應予以研究，但;^委員會究 

應 何 時 進 行 研 究 ， 則 應 由 安 全 理 事 會 明 白 

規定。該委員會首應研究Jammu-Kashrmr間 

題，伹又應於 經安全理事會指示時， 

研 究 其 他 問 題 。 此 種 規 定 之 , 義 蓋 謂 爲 使 

^委員會能研究貢他之事項起見，安全理事 

會 須 予 j y 如 此 之 指 亍 。 3 委 員 會 若 未 镀 如 

此之指矛，則不能逕行研究其他之問題。 

本席頃已5ft明，本日召集會卽爲此事， 

方卽^K安全理事會能對此 i f t提出訓亍，aè 

;t論是否麼如中國代表所言，對此Sjï目前暫 

緩 决 定 ？ 是 否 鹰 ; ^ 目 前 卽 仏 该 委 員 會 其 

爲 適 E T 之 時 機 ， 行 研 究 其 他 問 题 ？ 抑 

如哥侖比亞代表所建nS3fe經阿根廷代表附 

者，將此事提交;"^委員會由3J:â行袂擇？ 

上逾兩國均爲;^委員會之委員。委員會 

五委員國中有四國爲安全理事會之理事。現 

理 事 國 中 已 有 二 國 代 表 提 此 事 應 提 交 3 

委 員 會 ， 到 : ê 糾 紛 區 域 : 爲 可 進 行 研 究 

各;！問題時，自行加W抉擇，^核報隹安全 

理事會。此係一新设P线，ak係由二位代表 

別提出者。 

上 次 安 全 理 事 會 專 爲 此 4 » 召 開 會 [ 第 

三〇五次會PS] ir>,理傘屮之多數已申述其 

盲 見 ， 爲 委 員 會 之 職 铬 範 園 應 予 擴 充 ， 使 

其 能 在 研 究 須 享 有 絕 對 優 先 椹 之 J a m m u -

Kashmir問 |0之後，再研究Jt他之問题。伹 

此項會見並未形成 i i l l l令交由;^委員會。因 

此 ， 本 席 爲 在 ^ 委 員 會 啓 稃 之 有 召 集 安 

全 理 事 會 本 日 會 之 要 。 

安垒理事會應加審>1§者，爲)§否將;^委 

員會之職椹範圍予W擴充，包栝一月二十闩 

决ni案分段T (二） i 所 列 之 他 各 项 問 题 ， 

並 * ^ 目 S l l 卽 予 ; ^ 委 員 會 " 此 種 訓 分 。 訓 , 文 

字可書爲 

安垒理事會 

焱 訓 委 員 會 硏 究 並 向 安 全 理 事 會 

報 f t 關 巴 某 斯 坊 外 交 部 畏 函 所 提 並 經 理 事 

會 於 一 月 二 十 日 决 案 分 段 丁 （二）條舉之 

各 事 項 。 " 

—月二十日决iig案分段丁 （二）所處理 

者，係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五日巴某斯ff l外交 

部 長 函 屮 所 歷 出 之 其 他 情 勢 。 予 J a m m u -

Kashmu-問题W優先權外，鹰將上述任務列 

入委員會職《r範圍之内。 

此乃上次^爲此事開會 ir>安全理事會之 

W見，但未作成可ffl發"^委員會之訓分。本 

席 未 便 根 據 上 次 會 , " 論 及 辩 論 之 淸 形 卽 發 

出此種，^，故再召集安全理事會，俾確知 

各理事對此事有辆異pi 。 

本席現巳知番，關*^某數SA同仁《 t尙 

有所 i t豫，尤因委員國屮有兩位巳赛明彼等 

不 願 爲 此 事 通 何 决 n i 案 而 ? 爲 麼 衩 相 ^ 

委員會自行抉^。此種 iLnà頗具理由。蓋若 

理事會不能採取：r他步驟，則此提 i可11其 

他 問 題 延 期 ， 待 ^ 委 員 會 到 《 牛 i | 汾 地 匸 ， 

報 吿 安 全 理 事 會 是 否 能 f 行 論 他 問 题 。 

本人n?爲安全理事會〖J麵:决此項捉,&之 

耍，)i«r貝吾人f]此點具有一般之;if解卽足矣。 

山 
/、 



Mr AUSTIN ( 美 利 堅 ^ , 國 ） 本 人 相 信 ， 

菩人，此事之實體方面，見解巳趨一致，未 

獲^奮者，惟是否需耍决>^案一事而巳。安 

全理事會不能一無所爲而望一月二十日决^ 

案之膂施，方不能一無所爲而望能予^委員 

會W "如此之指亍。，國代表圑？爲此乃完 

全不可能之事。若安全理事會擬授權;^委員 

會 ， 使 : î t 自 行 抉 擇 應 時 根 據 第 三 十 四 條 

審査响關眞那蓋問题之^項事實，則安全理 

事 會 須 W 决 案 及 表 决 方 式 作 ï f c 規 定 。 杏 

則=S委員會對此事將無1^行丁作之權，因設 

立1t委員會之决>a案，對此SA有明白之規定 

委 員 會 須 安 垒 理 事 會 有 所 指 亍 時 ， 始 能 

進行審査也。 

本人^爲此際安全理事會實無其他5^徑 

可循。倘安全理事會不予指亍，則^委員會 

出發後，對*^此事之處理，將無明白之訓亍 

可資依據。安全理事會有指定^委員會開始 

審港之能力。事實上，截辛目前爲止，全部辯 

論巳表明考人對於實體方面，巳镀悌議，該 

委員會應處理Jammu-Kashmir問題，此間 

題應享有優先權，rt委員會並嚿處理其他事 

項，但何時處理，則自應視;^委員會之便利 

及其在當地所見之情=52而定。然若安全理事 

會不授W此項權力，則此項權力自無從產生， 

而吾人不將叨叨終日，奄無所成乎？ 

Mr ARCE (阿根廷）此事若fS;^表决應 

否指定^委員會 i f^審pi Jammu-Kashmir問 

題 後 ， # 行 研 究 他 問 題 ， 當 無 若 何 困 難 之 

處。余曹謂若於; t委員會提供掎報之前，卽 

將S"項問題排Pî^*^^稃之外，則似有未妥。 

例如，本人對英聯王國代表適纔發衷之 

3論，卽可提出下列 I f f l題若3委員會W到 

：^印度後報*吾人，謂有一二問題已因兩造 

^成協nlecfiPT^存存，祕書長是否應將此種 

報榔諸紙簏，甚¥不分吾人一開其內容乎？ 

委 員 會 诈 Û 受 , 搜 集 方 印 象 ， 居 間 調 解 

W 木 璲 協 並 隨 時 報 吿 理 事 乎 ？ 

誠如_^國代表所：，吾人巳镀有相當之 

M 但51有協PS ,吾人之論辯仍滔滔未 

巳 * 。 

本代表鬩之立場=?爲明白菩人，？爲;^ 

委員會根攣#職權不得忽視事態之演變，且 

係受命居間調停，如兩造因協 - i桔果，决定 

將某數間題撤銪時，鹰卽報吿安全理事會知 

悉。但本代I圑對;(f^;il|令該委員會將巴某斯 

坦代表圑所提出之4t他三項問題加W處理一 

節，方無異 s i。 

Mr DE LA TOTONELLE ( 法 蘭 西 ) 本 人 現 

僅 擬 就 M r Parodi在上次理事會[第三〇五 

次 會 ^ t p i r 巴 某 斯 坊 問 题 時 之 I 論 ， 略 作 

補充。 

依法國代表團之見，四月二十一日之决 

案[文件S/726]係補充並明释理事會一月 

二十日所通^之决 i t案[文件S/
6

54]者。四月 

二 十 一 日 之 决 案 僅 規 定 瞜 什 米 爾 公 民 表 決 

之8"項條件而未及其他。而一月二十日之决 

案 則 對 委 員 會 之 一 般 權 力 有 所 規 定 。 

因此，爲求授權該委員會審si巴某斯坦 

控 i J ? 屮所 â "之 S 項間題而違倡慷充委員會 

權力範圍之龙，實爲失當。因此權力範圍在 

一月二 I 日 之 决 案 中 巳 有 明 白 規 定 也 。 

若 1 ^ 人 能 月 二 十 日 决 議 案 丁 段 末 行 

如經安全理専會指亍時字句後，^列下文 

或該委員會 I？爲適當時,則吾人似應可結 

束今日巳耗兩 /1時之辯*。加上此數字後， 

吾人膺可結束本項之計論。如此，則在^委 

員會未自動履行此種任務時，或理事會n
3

?爲 

和平已遇新威脅畤，據修正案文，理事會所應 

有之通知該委員會之權，仍^存在。若安垒 

理事會不苒發出任何 3 1 1 , , 則^委員會據此 

方有採取行動之全部自由。 

請理事會自定，卽將此項增補文句Ja默 

或表决方式加";1過。 

Mr LAWFORD ( 英 聯 王 國 ） 本 人 僅 擬 作 

一簡短之陳述。余婧求發言，在阿根廷及法 

圃 代 老 之 先 ， 故 現 已 無 多 言 之 耍 。 

本 人 現 若 决 定 將 此 事 交 由 该 委 員 會 

自行抉擇，雖fU屬可行或竟係可行之事，但 

仍 不 免 引 起 一 法 择 間 題 ， 卽 安 全 理 事 會 之 

此種冗解能代替一月二十日之决^案乎？如 

若 不 ^ ， 則 有 人 可 辫 稱 該 委 員 會 並 無 審 査 

各問题之權。此S A乃本人願儘可能，力圖 

舰者。 

先提出交由;^委員會自行抉揮之盲見 

者，似係哥侖比亞代表。吾人對於此事自極 

重視，因哥侖比亞及阿根廷均係參與該委員 

會者。但美國捷克及比利時 T T 係參與該委 



員會者。假定捷克代表因其非安全理事會之 

理事而認爲渠應受一月二十日\决議案之約 

束，因此非待安全理事會有所决定，榘不能 

審査其他各項間題，則委員會將如之何？此 

種情形，當不難《像。 

美國代表巳陳述其政府之盲見。美圃政 

府:R係參與^委員會者。據本人之瞭解，美 

國政府之蓄見，與哥侖比亞代表之意見，卽 

不完全相同。 

情勢如此，故本人g?爲本會在此際卽作 

̶决定，似較妥善。此項决定，可w法國代 

表之建••g爲根據，方可由安全理事會所自?？ 

適 ê 之 實 見 爲 根 據 。 

Mr L6PEZ (哥侖比亞）本人方贊成此事 

應明白規定。余對此奮巳加表示。本人同會 

英聯王國代表之見解，吾人似巳獲得相當之 

協>^。由本代表M觀之，若表决果較一默Eg 

之一般協逮爲佳，則本代表圑方願表决。 

主 席 爲 使 本 日 會 議 港 得 結 果 : m 能 

委員會出發1 Î I頒予，亍起見，本席依摅安 

全 理 事 會 ^ 理 事 在 上 次 [ 第 三 o s : 次 會 

及本次會遘所發表之奮見，提出下列决議案 

[文件S/819] 

"安全理事會 

"閲悉印度一巴基斯坦爭端調解委員會 

之報吿書後， 

"重申其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七日，一九四 

八年一月二十日及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一日 

之决議案， 

"通>a ^ 委 員 會 立 卽 前 往 糾 紛 地 區 之 决 

定，W期儘先達成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一日 

决pi案所指定之任務， 

分 ; ^ 委 員 會 , 行 研 究 關 一 九 四 

八年一月十五日巴某斯m外交部長面所提出 

之&事項，並向安全理事會報吿硏究g"案次 

序應w—九四八年一月二十日决f i案了段所 

條舉者爲準。 

如此，安全理事會爲實施丁段而發出訓 

亍特，^委員會卽膺依指定之次序完成各項 

任務，光進行Jammu-Kashimr間題而後再 

及 其 他 間 題 。 硏 究 果 應 向 安 全 理 事 會 具 

報。 

若 安 全 理 事 會 同 F ， 則 吾 人 可 該 委 員 

會 出 發 前 , " 本 决 f « 案 草 案 所 & 之 訓 亍 授 之 。 

Mr DE LÀ TOURNELLE《法蘭西)主席先 

生所提决P，案草案，已包舉本人發a之意，因 

此，願予附遘。 

Mr NisoT (比 f i j 時）主席先生,本人擬 

就兩點加W論列。第一段中曾提^;^委員會 

之報吿書。請問此所謂報f t書係何所指？據 

本人所知，^委員會尙未擬具報 f t 書，因該 

委 員 會 尙 未 舉 行 會 也 。 

I 其次，铕三段提及^委員會"立卽〗11往 

"之决定。^委員會：îk未作此種决定，此 

事理由與上述相同，因^委員會尙未舉行會 

須待六月十五日始&日內芄舉行第一次 

會義也。 

主 席 本 席 以 爲 ; 委 員 會 已 有 報 * ， 因 

本人曾接一面。又祕書長昨已宣佈，^委員 

會 巳 舉 行 會 ^ , 並 對 某 數 事 項 ， 作 有 决 定 。 

本席W爲係有關决潘案者。本人現巳睐解， 

^委員會僅將単獮出發之 I t形，請祕書處榑 

逸安全理事會。因此，安全理事會似可將第 

二 段 ， 卽 W " 閱 # " 字 樣 開 踹 之 一 段 删 

削。 

^ 委 員 會 卽 將 向 印 度 出 發 ， 途 中 若 在 日 

內 S 略 作 勾 留 ， 自 無 不 可 。 ^ 委 員 會 自 可 在 

日内芄或其他地點暫停，w 審^其工作。 

Mr NisoT (比利畤）主席先生，若本入 

對 閣 下 之 會 瞭 解 無 ^ , 則 第 三 段 中 提 及 ^ 委 

員會之决定一節，：R須删去，因並無此種决 

定也。 

主 席 ^ 。 

Mr L6PEZ (哥俞比亞）本人纟？爲根據 

比利時代表之建《«i ,安全现事會似可將S段 

開 端 改 爲 " 3 1 1 伶 ; ^ 委 員 會 W 往 或 " 授 権 ; ^ 

委員會 i à î 往。 

Mr NisoT ( 比 f i l i r » 本 人 ^ 爲 此 典 第 二 

段 ， 均 屬 贅 ^ 。 

主 席 此 铕 三 段 力 页 测 , ， W 無 4 ^ 耍 也 。 

Mr ARCE (阿根廷）西班3^格—有譏鞍 

上加鞍'之《 f t，與今日之淸形正问。^人何 

WJ^須重中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七日 二十日 

及 四 月 二 十 一 之 決 案 和 ？ 豈 一 决 S f t 实 經 A 

— 次 尙 嫌 不 足 ， 須 一 而 苒 苒 而 S , 重 行 

通過乎9 



今日此種It形，實不啻使本會爲文件製 

造廠也。 

雖^，本人自當隨時參加表决，卽令同 

—事項再被提出，本人仍當參加表决也。 

Mr NisoT (比利時）本人深具同成。决 

ni案之存在旣未遭否3?，何重申之乎？ 

主 席 此 事 誡 無 乂 耍 ， 保 留 最 後 一 段 卽 

足，吾人之所•Ici究出前段者，純爲依據5寸論 

之經過ft形，故對各項實見，均一提及。伹 

實際最重要者爲最 fe"段。吾人當將其改成 

" 訓 仵 調 解 委 員 會 " 云 云 ， 且 將 ： 1 字 测 

去。 

蔣 廷 黻 先 生 ( 中 國 ） 若 ^ &僅保留最後 

—段，則安全理事會"優先權袷予Jammu-

Kashmir問題之盲，並未指明。本人S爲法 

國 代 表 所 建 p i 之 方 式 ， 甚 爲 適 用 。 决 案 可 

簡單修正爲如經安全理事會』 I亍時,"或僅 

加上如;S委員會；；？爲適當時"一句。如此 

鹰可應付目 f l之情形，增加此類文句，當可 

満足吾人議事規稃上之耍*。本人相信吾人 

對此*之實體方面，巳獲同會，現存之困雜， 

I t對技術方面之觀含7同而已。 

本人；；？爲如安全理事會對喀ff米爾問題 

多加煊染，未始非有盆之事，——至少係一 

優良策略。此種事當可使吾人易得#展。若 

予人W印象^;^委員會飄泊無定，且須處理 

許多之問題，則吾人之努力，將成*餅。但 

此僅關手段問題，並4無害;^本案之實體問 

題也。 

Mr PILLAI (印度）據本人^知，目前安 

全理事會正力H將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日决 

；i案分段丁 （二）中關於某te事項遺漏之處 

加W補K，並；3!：,3决譏案之實施。安全理事 

會旣尙在^論此點，本人擬鸺若干與時間先 

後有關之钿節提請注,，或可使安全理事會 

重新考廬其立場， f未可知。安全理事會通 

ArT亥特定决議衆（卽本日論之附加决議案 

之 a 案）之日[第二三 0 次會議]——卽一九 

四八年一月二十日——i未5t論分段丁（二） 

所 fêTî端屮所包含之^別事項，̶̶卽巴幕 

斯坦對印度反控之S"點。 

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日，安全理事會巳 

脍悉印度對巴某斯坦指控之主耍8>sii，該項 

指控已由巴某斯坦政府作答。因此，安全理 

事*應能决定是否已有一具有初步證據之案 

件存&。安全理事會不願負責將此事作最後 

之解决，而欲將其交付一調解調査圑。 

關;^瞜什米爾問題，本人所擬力言者如 

下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日;《1^决鑌案時， 

安全理事會巳脍取兩造之意見，且E達到一 

結論，認爲巳有一具有初步證據^案件存在， 

故對^問題應作進一步之研究。，安全理事會 

係根據此種特殊ft形，經過長時間後，始於 

四月二十一日通》5其决議案。但安全理事會 

在 一 月 二 十 日 時 ， 對 眞 那 蓋 危 害 種 族 罪 等 

S個附帶問題，3è無所聞也。 

現 安 全 理 事 會 對 此 數 點 之 辯 論 旣 巳 詳 

钿脍悉，且已獲得材)足資證明反控之各點 

afe未成爲證據顯明之案件，刖如將此項其他 

事件擱啬不談，正與安全理事會前此爲喀什 

米爾問題所梂之程序完全相符。我國政府命 

本 人 僅 提 請 安 全 理 事 會 注 曹 一 點 我 國 政 府 

反#>擴充^委員會之權限兼理此三項其他控 

訴 ， 因 我 國 政 府 爲 第 一 ， 此 數 項 附 帶 之 

控 ^ 並 無 佐 證 ， 第 二 ， 此 數 項 控 ^ 並 無 任 何 

國 際 上 之 重 耍 性 須 安 全 理 事 會 加 " 審 議 。 

Mr DE LA TOURNELLE (法蘭西）主席先 

生 ， 閣 下 所 ^ 案 文 已 改 易 ^ 多 ， 因 此 本 人 擬 

苒提出本代表圑之决議案。本人認爲吾人誠 

可信賴;^委員會。 

本人擬補充數言，Jy答覆印度代表所提 

出之反對盲見，予>^委員會 J y審各項問題 

之充分自由，3è非謂;^委員會卽將處理S"^ 

問題。事實上;^委員會如旨？爲«"；^問題不致 

威脅和平時，方有不加審譏之完垒自由，且 

不須向安全理事會請亍盲見。 

Mr LOPEZ (哥侖比亞）本人僅擬就51 "論 

中 之 提 議 指 出 ， 如 吾 人 依 ， 主 席 之 建 譏 ， 

將 句 中 並 字 测 去 ， 則 决 遘 案 卽 讀 爲 

„ ^ 委 員 會 硏 究 關 一 九 四 八 年 一 

月十五日巴某斯坦外交部長面所提出之§^事 

項:m向安全理事會報吿，其鑌事先後次序應 

W — 九 四 八 年 一 月 二 十 日 决 案 丁 段 所 條 舉 

者爲卓。 

據此，則此案旣無改變，：R無增補。鉞 

如比利畤代表所 t，實屬多此一舉。本人謌 



爲"在此種情形下，尙不如捨此盤個决議案而 

審港其他問題也。 

主 席 法 國 代 表 擬 提 出 其 修 正 案 。 渠 m 

丁 段 之 後 ， 增 添 " 或 委 員 會 認 爲 方 便 

或適當時一句。本人相信此 I卩法國代表所 

提之修正案。 

Mr LAWFORD (英聯王國）在此種 I t 形 

下 ， 本 人 主 席 所 提 之 决 案 是 否 仍 然 存 

在，若然，則本人爲略增數宇，卽可應用。 

吾人須知安全理事會在四月二十一日卽已决 

定設立;^委員會，今巳六月三日矣。自=1^ 

决-義辛今已遍一月，而:^委員會尙未首途。It 

勢如斯，且鑒於8"决P義案之早巳通過，故對 

之 再 予 提 酸 ， 豈 可 S i 完 全 無 當 ？ 又 關 文 

第三段，本人I？爲方易修改，可改爲 

"5111 ^mm委員會立卽前往糾汾地， 

期 儘 先 成 一 九 四 八 年 四 月 二 十 一 日 决 案 

所指定之任務。' 

而後，績W 

" 並 訓 分 ^ 委 員 會 其 g ? 爲 適 當 時 ， 研 

究 並 向 安 全 理 事 會 報 吿 關 " 

主 席 請 英 聯 王 圃 代 表 提 出 其 修 正 案 文 

宇。 

Mr LAWFORD ( 英 聯 王 國 ） 主 席 願 余 宣 

讀全文抑書成案稿3 

主 席 本 席 請 英 聯 王 國 代 表 書 出 全 文 。 

Mr AUSTIN (美利堅合衆國）本人茲擬利 

用目前機會，指出一點。本人E?爲法國代表 

建 議 之 文 句 ， 若 附 加 月 二 十 日 之 厣 決 議 

案，將發生悖謬不通之弊。若安全理》會將 

該字句增入，則案文所造成之兩種可能，究 

應由何人加JW决定乎？假定該委員會决定*^ 

十年之後始着手此事，則安全理事會將如之 

何7此種决定IT竞完全符合該委員會之職責， 

且自由决定乃其職權範圍W內之事，因此，本 

人不能贊同此項修正，而願贊同英聯王國代 

表 建 之 修 正 案 。 

+ 席 英 聯 王 國 代 表 提 n i 之 修 正 案 文 如 

下 

安全理《會 

"重申,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七日，一九四 

八年一月二十日及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一日 

之决議案， 

訓 分 該 委 員 會 立 卽 ， 往 糾 汾 地 區 " 期 

儘先達成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一日決議案所 

指定之任務， 

仵该委員會於其i1g爲適當時，研究 

關 九 四 八 年 一 月 十 五 日 巴 某 斯 坦 外 交 部 

長函W提出之8^*項，並向安全理事會報吿 

： 讒 事 先 後 次 序 ， 應 九 四 八 年 一 月 二 十 

日决-教案丁段听條舉者爲卓。"1 

(皋手表决之結果如下） 

贊成者 

阿根廷 

比利時 

加拿大 

哥俞比亞 

法蘭西 

钱利亞 

英聯王國 

美利堅合衆國 

棄權者 

中國 

^ 克 蘭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f t 和 圃 

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

( 贊 成 者 八 ^ , 棄 椹 者 三 ， 决 - i 案 通 & ) 。 

主席安全理事會下次會 f i g 定於本日午 

後三時舉行。 

(午後一時二十八分散會） 

第三百十三次會議 

—九四八年六月三日（星期四） 

午後三時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

主 席 M r F EL-KHOURI (敍利亞） 

出 席 者 下 列 8 " 國 代 表 阿 根 廷 比 利 

ffV加拿大中國哥侖比亞法蘭西敍fl】亞 

^ 克 蘭 蘇 椎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蘇 維 埃 社 會 

主 義 共 和 國 聯 邦 英 聯 王 國 美 利 墜 合 衆 國 。 

— 0 七 臨 時 議 事 日 程 

(文件S/Agenda313) 

― 通 & > » i 事 日 稃 。 

二 巴 某 斯 坦 問 題 。 

1未印成單行文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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